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

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况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

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宜通世纪 股票代码 3003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伟生 陈昌龙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州信息港C1栋10

楼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6号广州信息港C1栋10

楼

传真 020-85566235 020-85566235

电话 020-66235506 020-66235506

电子信箱 IR@etonetech.com IR@etone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覆盖通信网络技术服务、系统解决方案、通信设备生产销售业务、物联网

平台及解决方案、ICT业务。

通信网络技术服务：包括通信网络工程服务、通信网络维护服务、通信网络优化服务。

主要为运营商和通信设备厂家提供从工程、优化到维护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从而保证运营

商网络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系统解决方案： 主要为运营商提供基于信令大数据为基础的增值业务平台和应用，以

及为互联网公司提供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增值应用、互联网广告等业务。

通信设备生产销售业务：主要通过研发、生产网络设备，为运营商提供网络硬件产品。

物联网平台及解决方案：提供物联网业务平台运营和基于物联网平台提供的综合性解

决方案。

物联网业务通过与Jasper进行战略合作，为中国联通提供物联网连接管理平台运营服

务。 根据客户的要求，结合5G技术和物联网技术，为客户提供端对端的物联网解决方案。

ICT业务：聚焦客户需求，基于“通讯网络、计算机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

为客户提供各类信息化解决方案。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729,980,965.71 2,550,830,429.31 7.02% 2,548,535,37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9,132,600.60 1,724,051,069.48 2.03% 1,757,462,910.83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2,337,319,139.48 2,214,399,584.98 5.55% 2,485,724,60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16,479.44 20,777,669.05 159.01% 31,716,178.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01,419.24 3,486,194.87 215.57% -152,891,659.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375,837.58 68,594,330.35 49.25% 241,324,29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1.19% 增加1.89个百分点 2.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6,402,032.61 524,115,115.91 603,694,871.67 683,107,1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2,283.85 25,001,037.02 11,778,639.76 12,664,51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057,882.35 2,587,626.63 11,093,800.52 -5,737,89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079,179.13 -16,472,418.60 -194,886,620.24 495,814,055.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43,18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7,06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童文伟 境内自然人 7.60% 66,980,160 50,235,120 质押 14,872,000

史亚洲 境内自然人 6.91% 60,958,080 45,718,560 质押 15,004,000

钟飞鹏 境内自然人 6.47% 57,004,416 42,753,312 质押 14,124,000

方炎林 境内自然人 3.21% 28,269,543 28,269,543

质押 28,269,543

冻结 28,269,543

吴伟生 境内自然人 2.30% 20,289,312 15,216,984 -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

月异1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0% 17,633,100 0 - 0

汇银富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4% 10,958,904 0

质押 8,767,120

冻结 10,958,904

朱军 境内自然人 1.24% 10,920,000 0 - 0

LI�HAI�XIA 境外自然人 0.94% 8,300,000 0 - 0

樟树市物联天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3% 5,551,184 0 -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童文伟、史亚洲、钟飞鹏于2018年8月30日共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上述三人

组成的一致行动人团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2017年，公司以现金和发行股票方式作价10亿元向方炎林等人收购倍泰健康100%股

权。 并购完成后，公司发现倍泰健康原负责人方炎林对公司恶意隐瞒债务、合同诈骗、多次

违规质押所持有限售股股份非法套取资金，公司于2018年7月向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以下简称“天河公安局” ）报案，天河公安局对此立案侦查；2018年8月，方炎林被广州市

天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2020年12月31日， 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刑事判决书》【（2019） 粤01刑初277

号】，判决如下：“本院认为：被告人方炎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

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人方炎林及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

予支持。本案违法所得，应依法追缴，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方炎林退赔。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方

炎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追缴被

告人方炎林犯罪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追缴不足以清偿被害单位

损失的，责令被告人方炎林退赔，追缴、退赔总额以人民币769,587,200元为限。 ”

一审判决后，原审被告人方炎林提起上诉。 2022年2月21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刑事裁定书》【（2021）粤刑终55号】。 法院裁定驳回方炎林的上诉，维持原

判。

鉴于方炎林涉及多项债务诉讼，其名下的资产（包括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票）已

经被质押、查封、冻结，因此公司最终能收回多少赔偿金额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1年1月4日、2022年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收到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收到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07）。

（二）倍泰健康委托贷款归还情况

2021年4月， 公司收到原全资子公司倍泰健康向公司归还的部分委托贷款本金0.17亿

元及相应利息210.76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倍泰健康尚欠公司委托贷款本金共1.16亿元

及相应利息未归还。 上述未归还的1.16亿元委托贷款为公司于2017年7月-2018年5月期间

向其发放的委托贷款。 剥离倍泰健康后，公司未新增向其发放委托贷款。

经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2月， 公司收到上述委托贷款执行款共532,017

元。

上述委托贷款的具体情况及公司追偿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5日、2022年2

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深圳市倍泰健康测量分析技术

有限公司归还部分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关于公司诉讼事项执行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

宜通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钟飞鹏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2年4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安永华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523584000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我武生物 股票代码 30035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管祯玮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江路333号40号楼5楼

传真 021-64854050、0572-8831006

电话 021-64852611、0572-8350682

电子信箱 invest@wolwobiotech.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过敏性疾病诊断及治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生物制

药企业，在我国脱敏治疗市场具备领先地位，并逐步推动在干细胞、天然药物、医学人工智

能等其他领域的研发工作。 报告期内， 公司已上市药品包括粉尘螨滴剂 （国药准字

S20060012，商品名：畅迪）、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国药准字S20210001，商品名：

畅皓）、粉尘螨皮肤点刺诊断试剂盒（国药准字S20080010，商品名：畅点）、屋尘螨皮肤点

刺诊断试剂盒（国药准字S20190022，商品名：畅点II）。

“粉尘螨滴剂” 用于粉尘螨过敏引起的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哮喘的脱敏治疗；“粉尘

螨皮肤点刺诊断试剂盒” 用于点刺试验， 辅助诊断因粉尘螨致敏引起的I型变态反应性疾

病，为粉尘螨滴剂配套体内诊断产品。 “屋尘螨皮肤点刺诊断试剂盒” 属于体内诊断试剂，

用于点刺试验，辅助诊断因屋尘螨致敏引起的I型变态反应性疾病，与“粉尘螨皮肤点刺诊

断试剂盒” 互为补充，可以满足更多过敏性疾病患者的变应原检测需求。

公司新产品“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 于2021年1月30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商品名：畅皓，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210001，适应

症为：本品是一种变应原提取物，作为特异性免疫治疗用于经过敏原检测为黄花蒿/艾蒿花

粉过敏引起的变应性鼻炎（或伴有结膜炎）的成年患者。 2021年3月，公司完成了“黄花蒿

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 GMP符合性检查的现场检查工作；4月， 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

站公示了该药品的GMP符合性检查结果符合要求（浙2021第0025号）；5月，公司开始向

医药商业公司（医药经营企业）发货该药品。

2、生物医药行业发展概况

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以及居民健康意识的逐渐增强

带动了全球医疗开支和药品销售额持续增长，医药工业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稳步提升。 发达

国家药品市场因慢性疾病诊断和治疗需求的增加、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等因素的刺激，在

全球药品支出规模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在人口增长、人均收入水平

的提升、医疗环境的改善等因素下，药品支出规模持续增长。

生物医药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行业备受

瞩目，医药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容，成为全球药品消费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我国医药消费

市场蓬勃的发展迅速推动了医药制造业的规模增长。随着国家加大对医药行业的政策引导

与支持、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高、城镇化进展的稳步推进、以及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疗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构建，我国的医疗条件和设施得到逐步完善，相应的医药行业规

模将持续扩大。同时，生活方式的变动、人口基数扩大与老龄化加速等因素使得特殊疾病药

品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长。在市场刚性需求的支持下，我国医药制造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3、公司所处细分领域情况

（1）变态反应原制品领域与公司在此细分领域的行业地位

舌下脱敏治疗作为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新方式， 得到了世界变态反应组织

（WAO）的推荐，为此WAO曾于2009年及2013年两次发表意见书。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2015，天津）明确提出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为变应性鼻炎的一线治疗

方法，临床推荐使用。 《中国过敏性哮喘诊疗指南》（2019年，第一版）也推荐将舌下脱敏

治疗作为过敏性哮喘的治疗方式。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临床医生对于变应原特异性免疫

治疗，尤其是舌下脱敏治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其临床疗效认可度也持续提升。 2020年1

月，汇总专家经验的舌下脱敏治疗英文指南在国际杂志发表，提出舌下脱敏诊疗的标准化

流程，为舌下脱敏治疗在临床上的规范应用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 最新发布的《中国变应

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中再次明确强调将舌下脱敏治疗作为过敏性

鼻炎的一线治疗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国内获批上市销售的舌下含服变应原脱敏制剂仅有公司生产的“粉尘

螨滴剂” 与“黄花蒿花粉变应原舌下滴剂” 。 因此，公司竞争能力继续保持该领域前列水

平，未发生重大变化。

（2）干细胞领域

近年来，我国逐步完善了干细胞研发生产法规，颁布的《干细胞制剂质量控制及临床

前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干细胞通用要求》等

法规、规范性文件，有利于推动我国干细胞领域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发展。同时中央和地方也

陆续出台了有利于干细胞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国内干细胞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2021年8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人源性干细胞产品

药学研究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对按药品进行开发的干细胞

产品规范了明确的药学研究要求，为整个干细胞药品产业明确了技术要求。

在干细胞领域，公司已形成具有自主生产能力的干细胞培养体系，并研发了一系列核

心技术。其中，仿生培养技术可在最接近人体生理条件的环境下培养干细胞，使其能够最大

限度地保持细胞的干性、维持分化潜力，具有更好的医学潜能。 此外，公司通过选择细胞来

源、调节培养基、培养方式，并对干细胞进行单克隆选择，已拥有多种不同细胞种类和细胞

群，可适用于不同的疾病治疗需求。

综上，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公司在干细胞领域的技术积累将共同推动公司干细胞领域的

新药研发进程，未来前景广阔。

（3）天然药物领域

为进一步拓宽业务领域，公司高度重视持续研发创新，积极布局天然药物领域，通过天

然药物发现抗耐药菌的新结构与新分子。 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细菌的耐药性问题日趋

严重，多重耐药性细菌的出现更是给世界各国公共卫生体系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研发

新型抗生素用以治疗“超级细菌” 已经迫在眉睫。 同时，我国具有丰富的药用植物、微生物

等生物资源，加上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体系以及长期的临床应用经验作为指导，从天然药物

中寻找和开发创新药物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药研发途径。

因此，公司积极布局天然药物，天然药物具备较好的研发与应用前景，相关创新药具有

良好的市场前景。

4、变态反应原制品行业特征

行业的周期性特征：变应原制品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过敏性疾病，

与人的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受宏观经济影响不大，不具备明显的周期性。

行业的区域性特征： 变应原制品的区域性特征主要受工业化程度和过敏原分布决定。

一方面，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通常较高；另一方面，过敏原分布的

地域性也导致不同地区的患者对不同过敏原过敏。中国南方区域的气候特征更容易促使粉

尘螨大量繁殖，因此南方区域粉尘螨过敏性疾病患者人数较多；而黄花蒿/艾蒿花粉的过敏

率则呈现北方高南方低的区域特征。

行业的季节性特征：变应原制品主要用于治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过敏性疾病，

粉尘螨是导致该类疾病发生的最主要过敏原之一。 粉尘螨适宜的生存条件是温度20℃

~30℃，相对湿度70%~80%，夏、秋两季一般为粉尘螨繁殖旺季，其所引起的过敏性疾病一

般也在下半年多发。 因此，变应原制品的销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1,931,961,023.89 1,604,755,527.30 20.39% 1,428,210,90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6,067,935.33 1,455,908,680.17 19.24% 1,270,995,838.35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807,691,606.00 636,208,242.62 26.95% 639,352,85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7,991,284.82 278,447,284.42 21.38% 298,296,58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5,817,153.17 261,472,997.24 20.78% 294,236,870.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575,120.69 256,221,705.88 40.73% 232,925,57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55 0.5318 21.38% 0.56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55 0.5318 21.38% 0.56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5% 20.55% 0.90% 26.0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4,654,385.39 182,950,445.54 272,116,595.68 187,970,17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54,208.66 76,862,357.55 127,276,283.26 63,398,4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0,097,081.22 72,716,799.62 125,588,217.73 57,415,054.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954,766.48 41,554,595.61 100,536,648.07 118,529,110.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41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04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我武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86% 203,454,131 0

胡赓熙 境内自然人 10.34% 54,150,370 40,612,777 质押 1,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医疗

健康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65% 24,354,617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二组合

其他 4.26% 22,295,880 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其他 2.34% 12,269,507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 9,732,314 0

中国工商银

行－广发稳健

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83% 9,6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72% 9,000,000 0

陈健辉 境内自然人 1.37% 7,194,691 5,553,518

王立红 境内自然人 1.26% 6,580,000 4,9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我武咨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胡赓熙、YANNI�CHEN(陈燕霓)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陈健辉与实际控制人YANNI�CHEN(陈燕霓)为姐弟关系。

3、除第一点、第二点所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2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司新产品“黄花蒿花

粉变应原舌下滴剂”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品注册证书》（国药准字

S20210001）。 （公告编号2021-006；http://www.szse.cn）

2、2021年3月1日， 公司监事会收到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李文秀女士的书面辞

职报告，李文秀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后，李文秀女士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21年3月4日，公司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补选季龙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任期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公告编号2021-011、

2021-012；http://www.szse.cn）

3、2021年3月10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浙江我武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

审核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 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

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告编号2021-020；http://www.szse.cn）

4、2021年4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浙江我武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348号）。 公司

董事会将根据批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公告编号2021-024；http://www.szse.cn）

5、2021年5月25日，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公司总股本523,

584,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21年6月1日，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 （公告编号：2021-040；http://www.szse.cn）

6、2021年5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建设变应原点刺液原液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本项

目总投资额600万元，其中使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超募资金285.96万元，使用自有

资金314.04万元。 （公告编号：2021-041、2021-042、2021-043；http://www.szse.cn）

7、2021年11月，公司研发的“黄花蒿花粉点刺液” 、“白桦花粉点刺液” 、“变应原皮肤

点刺试验对照液”完成III期临床试验并获得III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同年12月，前述3个点

刺品种的药品上市许可申请获得正式受理。 2021年12月，“葎草花粉点刺液” 完成III期临

床试验并获得III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公告编号：2021-062、2021-063、2021-064、

2021-066、2021-067、2021-068、2021-069；http://www.szse.cn）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733400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8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5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军信股份 股票代码 3011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覃事顺 单峰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湖南军信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湖南军信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传真 0731--85608335 0731--85608335

电话 0731--85608335 0731--85608335

电子信箱 qinshishun@junxinep.com shanfeng@junxine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和产品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处置、渗沥液（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和灰渣

处理处置等业务。公司通过取得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对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垃圾渗沥液和灰

渣填埋场等处理处置设施进行投资及运营管理。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电，主要服务包括垃圾

焚烧发电服务、污泥处置服务、渗沥液（污水）处理服务、垃圾填埋服务和灰渣处理处置服

务。

（二）经营模式

1、项目开发运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BOT、TOT两种模式开展相关业务。

BOT模式是当前公司主要的运营模式， 采用该方式的项目包括垃圾焚烧项目 （一

期）、垃圾焚烧项目（二期）、污泥处置项目、渗沥液（污水）处理项目和灰渣处理处置项

目。 BOT模式即“建设—运营—移交” 模式，指政府部门或原企业通过特许经营权协议授

权签约企业进行基建设施的融资、设计、建造、运营以及维护工作。 签约企业在特许经营期

内可向用户、服务对象收取费用来抵消其投资、运营及维护成本并取得合理的回报。在特许

经营权期满后，签约企业将相关设施交回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

TOT模式是公司从事垃圾填埋业务的主要经营模式， 采用该方式的项目包括填埋项

目和平江项目。 TOT模式即“移交—运营—移交” 模式，政府部门或原企业将建设好的项

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或经营权，有偿转让给签约企业，由其进行运营管理；签约企业在约定

的期限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并得到合理的回报，双方合约期满之后，签约企业再将该

项目交还政府部门或原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

2、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以特许经营模式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污泥处置、渗沥液（污水）处理

和垃圾填埋等业务。

（1） 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公司垃圾焚烧发电业务收入由发电收入和垃圾处理收入构

成。公司与电网企业签订购售电合同，按照上网电量和项目批复电价按月结算电费；公司与

长沙市城管局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 垃圾处理费根据实际垃圾处理量和处理单价进行结

算。

（2）污泥处置业务、渗沥液（污水）处理业务、垃圾填埋、灰渣处理处置业务：公司与长

沙市城管局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长沙市城管局根据实际城市生活垃圾、市政污泥、垃圾渗

沥液（污水）处理量以及合同约定的单价支付处理费用，并支付一定的固定费用；公司与平

江县人民政府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平江县政府根据实际生活垃圾处理量以及合同约定的

单价支付处理费用。

3、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除项目施工建设外，也进行部分工程劳务、生产辅料、设备及零部件和五金器

具等的采购。

公司设有采购部， 由采购部统一负责全公司的采购管理。 公司制定了 《采购管理制

度》，规范公司采购作业，制定合格供应商名录，并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确保所采购的物

资能够适时、适地、适质、适价地满足生产需求。

公司的采购流程主要包括：需求部门提出采购申请；采购部进行询价；需求部门和采购

部进行技术及价格比选；需求部门和采购部定标；采购部和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供应商交

付产品。

4、项目建设模式

在项目的建设阶段，公司通过招投标选择勘查、设计、施工、监理和设备、大宗材料供应

等单位。公司负责核心统筹工作，对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的工期、质量、安全、成本等

各方面进行控制、组织、协调和管理，保证工程整体质量达到项目的预定运作要求。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地位

公司是湖南省固废处理领域的龙头企业，占据了湖南省会长沙市六区一县全部生活垃

圾、大部分市政污泥和平江县全部生活垃圾终端处理的市场份额，区域竞争优势明显。公司

致力于打造固废处理、渗沥液处理等市场方面的标杆项目，公司凭借先进的技术、良好的建

设和运营能力、优质的项目成果在城市固废处理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认可

程度。 同时，公司深耕固体废弃物处理行业，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便于开展主营业务相

关各类工作。

（四）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1、国家政策

随着城镇污水、城镇生活垃圾处理和利用“十四五” 发展规划和相关指导意见等政策

出台，环保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行业传统的处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

市政污泥、垃圾渗沥液和焚烧飞灰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需求持续旺盛，资源化

利用将成为主流的方向，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2、综合协同服务能力

公司是环境治理行业的综合服务商，能够采用BOT、TOT、委托运营等多样化模式为

客户提供服务。 在生活垃圾、市政污泥、渗沥液、焚烧飞灰等城市固液废处理处置上形成了

独有的综合协同处理服务模式，能有效提升客户粘性，驱动公司业绩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7,462,227,288.22 6,329,001,524.90 17.91% 5,038,705,49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46,163,232.66 1,886,103,533.15 24.39% 1,590,850,835.96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2,054,547,868.23 1,101,327,726.54 86.55% 995,862,10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9,249,323.77 415,344,503.17 5.76% 318,694,35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33,356,257.56 415,510,150.07 4.29% 311,564,367.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8,321,738.14 752,956,878.11 6.02% 677,696,62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427 2.0261 5.75% 1.55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427 2.0261 5.75% 1.55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8% 23.91% -3.43% 22.2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49,287,895.42 579,792,487.73 488,411,557.14 437,055,92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90,608.32 96,161,731.34 128,846,337.37 143,350,64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80,716.32 95,759,807.20 125,309,813.55 141,905,92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09,863.66 132,256,253.83 162,871,775.37 393,183,845.2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4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军信环保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98% 170,103,478 170,103,478

戴道国 境内自然人 6.18% 12,664,587 12,664,587

何英品 境内自然人 5.05% 10,361,935 10,361,935

湖南道信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4,827,500 4,827,500

冷朝强 境内自然人 0.80% 1,635,000 1,635,000

何俊 境内自然人 0.68% 1,404,000 1,404,000

湖南品信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1,012,500 1,012,500

罗飞虹 境内自然人 0.43% 875,000 875,000

戴敏 境内自然人 0.42% 858,000 858,000

邱柏霖 境内自然人 0.20% 400,000 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戴道国系发行人股东戴晓国的哥哥、发行人股东戴道存的哥哥、发行人股东冷昌府配偶代道秀（身份证

信息为“代道秀” ）的哥哥、发行人股东冷培培（冷昌府之子）的舅舅、发行人股东戴敏的姐夫；何英品系

发行人股东何俊的哥哥；何俊系发行人股东何英品的妹妹；戴道国、何英品、何俊系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

限公司的股东；戴道国与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李孝春（系戴道国岳母）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1年1月，灰渣填埋场投入运行，新增焚烧飞灰处理能力410吨/天，公司业务版图进

一步扩张。 2021年6月，垃圾焚烧项目（二期）成功并网发电，9月实现满负荷运行，新增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2800吨/天、市政污泥焚烧处理能力500吨/天。

湖南军信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

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民股份 股票代码 3003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艳春 姜珊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金沙西路 068�号

传真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电话 0731-82378283 0731-82378283

电子信箱 huamin@huaminchina.cn huamin@huaminchina.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新材料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产品的销售模式主要

为直销方式，即由公司同用户直接签订购销合同，明确合同标的及技术条件、期限、交货及

付款方式等，经评审后按照合同组织生产、发货、结算、回款，提供一切售前、售中和售后服

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

（1）耐磨材料领域：一方面是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为矿山、水泥和火

电等行业的客户提供“提产、节能、降耗、环保” 综合解决方案，主要产品为磨球、衬板等耐

磨产品。在耐磨行业领域中，公司针对下游行业球磨环节能耗不断增加的状况，创新性的开

发出了一整套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解决方案，可为球磨生产环节节电30%-40%，使球磨

机产能提高5%-30%，耐磨铸件的消耗量降低50%以上。公司“高效球磨综合节能技术”通

过物料检测、磨球级配设计、衬板结构设计等一揽子解决方案，为下游客户的球磨机系统实

现“节能、降耗、提产”的目标，是行业唯一入选《国家低碳节能推广目录》的技术。 另一方

面是破碎机锤头的应用与推广，通过破碎机可以将废旧汽车、钢材、家电等进行再次利用，

实现循环经济。

（2）可控离子渗入（PIP）技术处理，该技术基于军工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对零部件在不

改变机械性能前提下同时具备更高的耐蚀、耐磨和耐疲劳性能的严格要求以及我国绿色制

造的发展要求，实现了渗入温度低、渗层厚、渗入过程绿色环保，可以替代镀硬铬并实现产

业化应用。 该技术主要通过对零部件的表面进行处理，有效提升金属陶瓷零部件的耐磨耐

腐蚀性能，增强客户产品的竞争力，主要产品和服务为金属陶瓷PIP产品以及PIP技术加工

等。获授权发明专利多项，达到国际先进、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获得2018年国家绿

色制造科技进步一等奖。 公司PIP业务的产品和技术可应用于工程机械、环卫机械、农业机

械、医疗器械、军工装备、汽车制造、石油石化、模具制造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573,229,390.34 558,720,236.36 2.60% 582,591,56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4,372,845.19 499,654,578.97 0.94% 494,489,703.59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57,883,982.71 149,193,399.79 5.83% 123,285,94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18,266.22 5,164,875.38 -8.65% 47,969,54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84,668.01 -9,700,152.50 -10.15% -21,573,413.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33,018.33 27,218,746.45 -21.26% 55,828,59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117 -8.55% 0.1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7 0.0117 -8.55% 0.1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04% -0.10% 10.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9,682,612.90 42,004,867.38 36,398,324.89 39,798,17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7,667.83 1,686,592.92 6,821,761.62 -8,047,7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62,483.96 -459,811.74 -973,768.19 -12,313,57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9,820.46 626,246.17 7,405,708.26 15,830,884.36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3,77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0,96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0% 88,259,100 0 质押

88,259,

100

任立军 境内自然人 5.20% 22,936,319 0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

巡洋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34% 19,151,800 0

关海果 境内自然人 4.06% 17,900,300 0

朱明楚 境内自然人 3.62% 15,987,995 0

王涛 境内自然人 1.54% 6,800,000 0

符真 境内自然人 1.36% 6,011,200 0

朱红专 境内自然人 1.07% 4,718,613 0

陈文妍 境内自然人 1.00% 4,394,900 0

冯守陈 境内自然人 0.71% 3,111,4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朱红玉、朱明楚、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

洋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均于2021年3月5日到期，建湘晖鸿与上述各方的一

致行动关系解除；

朱明楚为朱红玉之子，朱红专为朱红玉之兄；

朱明楚、朱红玉合计持有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巡洋1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100%权

益；

陈文妍为关海果之妻，符真为关海果之母，关海果、符真、陈文妍为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事项

2021年8月13日，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建湘晖鸿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湘晖

鸿” ）股东桃源县湘晖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源湘晖” ）与股东欧阳少红签订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桃源湘晖将其持有的建湘晖鸿60.00%股权转让给欧阳少红。 本次

股权转让后，桃源湘晖不再持有建湘晖鸿股权，欧阳少红持有建湘晖鸿 100.00%股权，公

司实际控制人由卢建之变更为欧阳少红。

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并于2021年8月19日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2021年11月19日和2021年12月1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同意

公司向特定对象欧阳少红发行132,000,000股股票，募集资金549,120,000元。

2022年1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受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并于2022年2月

14日下发审核问询函，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4日、2022年3月30日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2022年4月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下发第二轮审核问

询函，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9日、2022年4月22日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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